
 

 

新聞公報 

豁免牌照及許可證收費一年七月一日生效  

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（星期三） 

  政府將豁免一些牌照及許可證收費一年，由七月一日起生效。 
 
  財政司司長在五月二十六日公布一套紓困措施，包括豁免牌照及許可證

收費一年，以協助香港市民及最受經濟不景和人類豬流感影響的行業，紓緩

他們的負擔。 
 
  政府發言人說：「豁免牌照及許可證的費用，會令政府損失合共６．７

億元收入。」 
 
  政府將豁免下列牌照及許可證的費用一年，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至

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。 
 
（ａ） 戲院牌照──根據《公眾娛樂場所條例》（第１７２章）訂立規例，

豁免簽發或續發戲院牌照和臨時牌照的費用。 
 
（ｂ） 酒牌──根據《應課稅品條例》（第１０９章）訂立規例，豁免簽

發或續發酒牌的費用，但不包括為個別活動簽發臨時酒牌的費用。 
 
（ｃ） 卡拉ＯＫ場所牌照及許可證──根據《卡拉ＯＫ場所條例》（第５

７３章）訂立規例，豁免就經營卡拉ＯＫ場所申請簽發或續發許可證、臨時

許可證、牌照及臨時牌照的費用。 
 
（ｄ） 旅行代理商牌照──根據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（第２１８章）訂立

規例，豁免申請、簽發或續發旅行代理商牌照的費用，以及發出牌照複本的

費用。 
 
（ｅ） 車輛牌照──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（第３７４章）訂立規例，豁

免就貨車、拖車、的士、非專營公共巴士、公共小巴及學生服務車輛（包括

學校私家小巴及用作學生服務的私家巴士）簽發或續發車輛牌照的費用。不

過，車輛牌照費中根據《交通意外傷亡者（援助基金）條例》（第２２９章）

收取的徵費將不獲豁免，因為該徵費會撥作基金用途，向交通意外傷亡者及

其受養人提供援助。 
 
（ｆ） 客運營業證及客運營業證證明書──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（第３

７４條）訂立規例，豁免簽發客運營業證及客運營業證證明書的費用（不包

括非用作學生服務的私家巴士）。 



 

 

（ｇ） 船隻牌照──根據《商船（本地船隻）條例》（第５４８條）訂立

規例，凡屬於第Ｉ、ＩＩ或ＩＩＩ類別或領有檢查證明書或驗船證明書及收

取租金或報酬出租的第ＩＶ類別本地船隻，均獲豁免簽發或續發正式牌照或

臨時牌照或申領閒置船隻許可證的費用。 
 
  有關規例會在六月二十六日刊憲，並會在七月八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

立後審議的程序。 
 
  下列牌照及許可證收費的豁免安排，無須另行制定附屬法例，會由有關

部門實施。 
 
（ｈ） 食肆牌照──豁免簽發或續發普通食肆、水上食肆或小食食肆牌照

或暫准牌照的費用。 
 
（ｉ） 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──豁免簽發或續發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

的費用。 
 
（ｊ） 小販牌照──豁免簽發或續發固定攤位小販牌照和流動小販牌照的

費用，以及編配和使用固定攤位的費用，但不包括為個別活動簽發臨時牌照

的費用。 
 
（ｋ） 旅館牌照──豁免就經營酒店及旅館申請簽發或續發牌照的費用。 
 
  如欲查詢上述措施詳情，請與有關部門聯絡： 
 
（ａ） 戲院牌照、酒牌、食肆牌照及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──食物環境

衞生署（電話：２８６７ ５０７４）； 
 
（ｂ） 卡拉ＯＫ牌照及許可證──民政事務總署（電話：２８８１ ７０

１８）或食物環境衞生署（電話：２８６７ ５０７４）； 
 
（ｃ） 旅行代理商牌照──旅行代理商註冊處（電話：３１５１ ７９４

２）； 
 
（ｄ） 車輛牌照──運輸署（電話：２８０４ ２５９０）； 
 
（ｅ） 客運營業證及客運營業證證明書──運輸署（電話：２８６５ ０

８３６）； 
 
（ｆ） 船隻牌照──海事處（電話：２８５２ ３０８０）； 
 
（ｇ） 小販牌照──食物環境衞生署（電話：２８６７ ５９３５）；以

及 



 

 

 
（ｈ） 旅館牌照──民政事務總署（電話：２８８１ ７０１８）  

完  

 


